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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星銀行有限公司 

 

天星銀行有限公司（下稱「本行」）—— 電子直接扣賬授權服務條款及細則（下稱「本條款及細則」）

（2020 年 12 月 1 日生效） 

1 本條款及細則和賬戶條款及細則適用於作為 eDDA 服務用戶、將資金從指定賬戶轉入受益人賬戶

（下稱「轉賬」）的客戶。 

2 當客戶同意本條款及細則，即表明客戶授權本行在依照本條款及細則和賬戶條款及細則的情況下，

根據其可能不時收到的指示，處理從指定賬戶向受益人賬戶的轉賬或多筆轉賬。 

3 除本條款及細則中另有定義外，本文中所採用的術語具有賬戶條款及細則項下所定義的相同涵義。

另外，第 4 條的定義應適用於本條款及細則。 

4 在本條款及細則中： 

「賬戶行」是指於《銀行業條例》（香港法律第 155 章）下認可的，並在其開立指定賬戶的銀行、

有限制牌照銀行或接受存款公司（本行除外）。 

「賬戶條款及細則」是指經本行不時修訂或補充的使用虛擬銀行服務的條款及細則。 

「受益人賬戶」是指客戶指定的，用於從指定賬戶接受款項的賬戶。 

「營業日」是指香港銀行一般開門營業的日子（星期六、星期日或公眾假期除外）。 

「指定賬戶」是指以客戶名義在賬戶行開立的，用於根據指示從中作出轉賬的賬戶。 

「eDDA」是指由客戶發出的電子直接扣賬授權（於手機應用程式內稱為「自動轉賬」或「入錢

快」），授權本行指示賬戶行根據指示從指定賬戶向受益人賬戶作出轉賬。 

「指示」是指客戶向賬戶行發出或授權的一個指示，指示賬戶行從指定賬戶向受益人賬戶作出轉賬。 

「流動應用程式」是指本行可隨時指定的有關流動應用軟件，透過該程式向客戶提供本行的虛擬銀

行服務，以及客戶可使用虛擬銀行服務，如允許客戶操作受益人賬戶、進行交易，以及向本行發出

指示及與本行溝通。 

「轉賬」有上述第 1 條所賦予其的涵義。 

5 如本條款及細則與賬戶條款及細則有任何衝突或歧義，應以本條款及細則為準。 

6 客戶可透過流動應用程式登入受益人賬戶並在提供本行要求的必要資料後，設立、修改或取消

eDDA。eDDA 及其任何修改或取消將在本行通知客戶 eDDA 設立、修改或取消已完成之日起生效。

請注意，任何該等生效日期取決於有關賬戶行的處理時間（不同賬戶行的處理時間或有不同）。 

7 eDDA 在下述情形發生之前（以較早日期為准）保持有效：（a）eDDA 被客戶修改或取消，或（b）

eDDA 在指示中所述之日期到期。 

8 客戶若設立 eDDA 作為其在信貸安排項下向本行償還未還款項的方式，客戶知悉任何該等 eDDA 是

不可撤銷的，直至完成履行該等信貸安排項下的所有未結清義務。 

9 客戶特此授權本行不時代其向賬戶行發出指示，指示賬戶行根據指示從指定賬戶向受益人賬戶作出

轉賬，前提是任何該等轉賬的金額不得超過該指示中所述的限額（如有）。 

10 客戶同意指示中所述的每一筆轉賬金額將在本行不時指定的時間內存入受益人賬戶中。 

11 若客戶希望變更指定賬戶或該賬戶的任何資料，客戶同意在作出任何該等變更後立即通知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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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客戶同意對因轉賬而可能引起的指定賬戶透支（或增加現有透支金額）承擔全部責任，本行在任何

情況下均不會對客戶負責。 

13 客戶有責任在任何時候確保指定賬戶有足夠資金令轉賬有效。客戶明白，若資金不足以滿足任何該

等轉賬，賬戶行可依據其絕對酌情權，在未經通知客戶或本行的情況下拒絕作出該等轉賬，及/或

向客戶或本行收取一貫的手續費。因此，客戶同意根據第 20條賠償本行任何該等費用，並保證本行

不受影響。 

14 客戶知悉每一項指示均受限於多種限制，例如轉賬限額、最低交易金額、到期日或本行不時執行的

其他限制。 

15 eDDA 是根據客戶提供的資料予以設立，本行不負責查驗或核實任何該等資料。客戶有責任確保其

為了設立 eDDA 而向本行提供之資料是真實、完整和最新的。本行不對客戶因該等資料不準確或遺

漏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責。 

16 若本行對 eDDA 的合法性、真實性或準確性存有任何疑問，本行可依據其絕對酌情權，拒絕執行該

eDDA。客戶同意，本行沒有義務對該 eDDA 的準確性、授權或真實性提出任何查詢。 

17 本行保留全部或部分地終止或暫停 eDDA 服務而不需因此提供任何理由的權利。客戶同意，本行不

對客戶或任何其他人士可能因本行行使上述權利而產生或遭受的任何損失、損害、成本或費用負責。 

18 本行將盡合理努力確保 eDDA 服務可供使用，但是本行不對 eDDA 服務的操作、功能和可靠性作出

任何聲明、擁護或保證。本行並不保證賬戶行能夠執行指示或轉賬，因為這取決於賬戶行系統的操

作、功能和可靠性以及賬戶行的操作（而這超出了本行的控制範圍）。 

19 本行不對客戶或任何其他人士可能因或關於使用 eDDA 服務或本行履行任何指示或轉賬產生或遭受

的損失、損害、成本或費用負責。 

20 客戶同意針對下述內容對本行作出賠償並保證本行不受影響：因或關於使用和向客戶提供 eDDA 服

務而（a）可能對本行提起的所有訴訟、程序和索賠；和（b）合理產生的所有損失、損害、合理成

本和費用（包括任何法律費用）。 

21 本行可能就提供 eDDA 服務不時收取相關費用和收費。客戶應參考相關費用表查看詳情。 

22 本行有權針對 eDDA 服務不時訂明溝通的形式和模式。通過親自遞送、郵件郵遞或傳真傳送的溝通

應被視為（通過親自遞送方式）親自遞送或者留在客戶最後通知本行的該等地址時、（通過郵件郵

遞方式）郵遞後兩（2）個營業日（若為香港地址）和郵遞後七（7）個營業日（若為香港以外地

址），或（通過上傳至流動應用程式或者通過傳真、電子郵件或短信方式）在上傳至流動應用程式

或本行網站，或傳輸至客戶最後通知本行的傳真號碼、電子郵件地址或手機號碼後立即視為客戶已

收悉。 

23 任何非本條款當事方的個人無權根據《合約（第三者權利）法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執行或

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款規定的利益。 

24 本行保留不時修改本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本條款的任何修訂將在本行向客戶發出合理通知後生效。

就費用及開支以及客戶的債務及義務相關的任何修訂而言，本行將提前 30天書面通知客戶。本行將

根據第 22 條通知客戶。若客戶在任何修改的生效日當日或以後繼續使用 eDDA 服務，本條款及細則

的任何修改會被視為客戶已經接受並受該等修改的約束。 

25 若中英文版本出現任何衝突，概以條款及細則的英文版為准。 

26 本條款及細則應受香港法管轄，並按照香港法律詮釋。客戶同意接受香港法院的專屬司法管轄權管

轄。 


